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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中，执行机关往往会基于维护公序良俗等原因，例外性地对专款专用资金予以豁免执行。面对有限

的财产处分权，兼顾保护公共利益，遵循人权保障优先于债权保护，应当在理论上承认专款专用资金可

以豁免民事执行。然而立法上的抽象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冲突争议，表明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执行制度尚

需优化。应当通过明确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执行的具体认定规则，运用比例原则规范文书说理，并完善专

款专用资金豁免执行的程序，以达到优化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执行制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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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ractice,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will often be based on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and 
morals, and other reasons, exceptionally to the earmarked funds to be exempted from execution. 
In the face of the limited right to dispose of propert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interest, following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priority over the protection of claims, 
should be theoretically recognized that earmarked funds can be exempted from civil execution. 
However, the abstract provisions of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the conflict dispute, in-
dicate that the earmarked funds exemption system needs to be optimized. The system should be 
optimized by clarifying the specific rules for the exemption of earmarked funds from 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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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to regulate the reasoning of the instrument, and improv-
ing the procedure for the exemption of earmarked funds from 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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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原本应当以其全部财产向申请执行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但对于被执

行人账户下的专款专用资金，执行机关往往会基于遵照法律法规的特殊规定或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等原因，

例外性地对专款专用资金予以豁免执行。然而，这样的一种法律行为背后涉及到了几方面群体的利益协

调。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国家既要通过执行行为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到实现，维护申请执行人

的合法权益，也需要兼顾与被执行人相关联的专款专用资金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公共利益，从而维护社会

的和谐稳定。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讨如何规范民事案件中对于专款专用资金的豁免执行行为，既做到

准确、高效执行，又不侵犯到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才能确保执行行为的合法和正当。 

2. 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的法理基础 

2.1. 有限的财产处分权 

专款专用资金往往存储在以被执行人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内，但资金仅是暂存其中，被执行人仅享

有对该资金的临时合法占有，并需要按照专门的用途定向使用该资金。在民事执行活动中，原则上被执

行人应当以其所有的全部财产对申请执行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这意味着执行行为的边界恰是被执行人

享有个人财产权的财产。叶林和张冉学者认为个人财产权是包括个人对自己财产所从事的合法使用、转

让、经营和继承等行为在内的个人对于自己财产的权利[1]。由于被执行人并不能自行支配该资金，因而

被执行人只对该资金享有有限的财产处分权，而不享有所有权，因此即便该资金在形式上存储在涉案银

行账户中，也不应当作为被执行人的财产而执行。 

2.2. 维护国家权威和政府公信力 

专款专用资金来源于国家或相关部门的财政拨款，其设立目的是按照国家政策用于科教文卫等社会

公共利益，因而资金本身体现了社会治理中的国家意志，是国家行为作用于市民生活的直接体现。在民

事执行活动中，使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执行，避免由于执行活动为专款专用资金的正常流通造成阻碍，确

保专款专用资金能够按照既定用途作用于特定领域，使国家政策得到贯彻落实，是对国家权威的维护，

也是对政府公信力的维护，最终将使社会公共利益按照由国家理性设定的既定路线得到有效保障和长足

发展。 

2.3. 人权保障优先于债权保护 

专款专用资金常带有特殊、敏感和紧急的属性，例如：扶贫基金、农民工工资、住房基金等，强制

执行这些资金必然会影响到资金受众及其所抚养或扶养的家庭成员等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有违人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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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精神，因而专款专用资金的背后牵涉到了公民的生存权。张丽洁学者认为生存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早已入宪，强制执行豁免制度是落实并发展人权保障的实际体现，民事执行活动在

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尊重和保障人权[2]。执行债务人的财产所要实现的权利无非是债

权，当人权与债权发生冲突时，应当秉持人权保障优先于债权保护的原则，倾斜保护基本人权，因而专

款专用资金应当豁免于民事执行。无论是从维持相关利益群体当下的生存权，还是满足未来持续生存的

期待出发，都应当通过豁免专款专用资金的执行使基本人权得到应有的维护。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

通过保障每个家庭的基本生活，使家庭生活可以维持，是社会繁荣稳定的前提和基础，这更加是人权保

障优先于债权保护的应有之义。 

3. 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存在的问题 

3.1. 认定规则的内容抽象 

一直以来，我们国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只是做出了原则性的规

范，认定规则的内容抽象，可操作性不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

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查冻扣规定》”)第 3 条第 8 项可以作为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的直

接规范。这则法条是兜底性条款，可以将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解释在内，并将专款专用资金豁免

民事执行制度指向了其他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对于豁免执行的具体规定。然而这样的概括性的描述在内容

上无疑是抽象的，留有了过大的解释空间。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发布的一些通知性文件中，对可以豁免民事执行的专款专用资金的具体类型

单独个别做出了规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和执行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时不得查封、冻结和

扣划社会保险基金的通知》中规定，社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法院不得查封、冻结或扣划，不得用社会

保险基金偿还债务。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在其他通知或复函中对党费 1、旅行社质量保证金 2、粮棉油

政策性收购资金 3、证券交易保证金 4 等类型的专款专用资金可以豁免民事执行做出了个别规定。但以上

个别规定终究是屈指可数、类型有限，纵使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个别类型的专款专用资金的豁免作出要求，

但却无法全面覆盖实践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专款专用资金类型，因而在事实上仍无法彻底解决认定规则

内容抽象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个别民事执行类案件中，表明了态度：明确支持专款专用资金

一般可以豁免民事执行，并介绍了根据账户性质、款项来源和用途等事实综合判断专款专用资金的认定

方式 5。然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毕竟仅体现在个别案件的裁判文书中，并未上升为司法解释或作为指

导性案例予以公布，也未收录在人民法院案例库作为参考示范的标准案例，因而其辐射范围有限，对于

下级法院在裁判类似案件中的影响不够直接。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也并未对上述要件之间的印证关系作

出明确要求，比如账户类型是专户但款项来源和用途模糊，行政机关开具的证明文件的证明力如何，尽

管账户类型是专户但款项来源和用途清晰是否可以认定为专款专用资金，以上问题恰恰是需要进一步明

确的。 

3.2. 司法实践存在同案不同判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对于如何认定专款专用资金，以及专款专用资金是否可以一概予以豁免的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强制执行中不应将企业党组织的党费作为企业财产予以冻结或划拨的通知》。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旅行社质量保证金问题的通知》。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形成的粮棉油不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执行措施的通知》。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划拨证券或期货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经营或期货经纪机构清算账户资金等问题的通

知》。 
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最高法执监 312 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最高法执复 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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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不尽一致，存在同案不同判的问题。 
其一，专款专用资金的判定存在差异。尽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结合专用账户以及收支情况进行

综合判定 6，但地方法院往往更加看重专用账户在认定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往往被认为是决

定性的。比如有法院在根据相关部门出具的函件确认涉案账户属于专用账户的基础上，便径行解除对涉

案账户的冻结，而对相对人提出的因涉案账户未专款专用于特定用途进而否认专款专用资金的主张不予

支持 7。 
其二，法院对于专款专用资金可以豁免民事执行的基本态度也不尽一致。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企业住

房基金等类型的专款专用资金并非绝对地、当然地排除执行，只是在执行时应当采取谨慎的工作态度，

充分查明被执行人是否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执行案涉资金是否会对职工权益产生不利影响，职工是否

对执行案涉住房基金提出异议等事实 8。此外，地方法院也并不认可所有的专款专用账户均可当然地豁免

执行，甚至有个别地方法院认为拆迁补偿安置专项资金监管账户等类型的账户并不属于法定可以豁免执

行的内容，法院援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明确指出涉案账户并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所禁止执行的账户类

型 9。 
其三，被法院援引作为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依据的内容不尽一致。按照《查冻扣规定》，只

有法律或司法解释才有权对专款专用资金可以免于民事执行做出规范，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作为是

十分广泛的。比如部门规章中规定的专款专用资金可以豁免民事执行的主张就获得了法院的支持。有法

院援引《中央补助城市棚户区改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10 认为涉案资金为专款专用资金，涉案账户为专

用账户，应当豁免民事执行 11。此外，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工作部门出具的函件也可以作为豁免民事执

行的依据。比如有法院在认可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出具的复函基础上，确认涉案账户属于专用账户，进而

认定于法有据，可以豁免执行 12。 

3.3. 资金豁免执行程序的缺失 

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会援引有关规范，在事实上对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予以确认，

但现行法律却并未对资金豁免执行的相关程序性事项作出正面回应，因而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的

程序尚属缺失状态，并且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程序缺失。其一，关于程序的启动。关于启动主体，资

金豁免执行程序到底是应当依被执行人的申请而启动，还是应当由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如果依被执行

人的申请而启动，法院是否应当承担必要的协助义务。如果由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法院的审查是形式

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审查的界限如何划定。其二，关于决定内容的公开范围。法院在审查涉案资金是否

属于专款专用资金中，是否应将审查过程和审查方法向当事人公开，公开的范围如何界定。其三，关于

救济程序。执行豁免程序项下是否应当设置监督和救济程序，如果决定设定，监督和救济的权利应分配

被执行人还是申请执行人中的单方还是双方。 

4. 优化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的路径 

4.1. 明确具体的认定规则 

首先，应当肯定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的法律地位，并考虑出台直接的法律依据。最高人

 

 

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最高法执监 312 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最高法执复 14 号。 
7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粤执复 11 号。 
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最高法执监 387 号。 
9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闽执复 114 号。 
10该办法由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 
11参见：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晋执复 278 号。 
12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粤执复 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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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在前述裁定书 13 中对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的渊源、内涵和办案原则做出了较为规范的

表述，如能将表述内容上升为司法解释的一般性规定，并整合此前发布的特殊类别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执

行等若干单独性的通知，采取一般性规则和列举性条款并举的方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出具规范，便可

为专款专用资金可以豁免民事执行制度提供较为清晰和直接的法律依据。尽管我国目前虽未正式出台专

门的法律对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进行规定，但民事强制执行法的立法工作已在如火如荼进行

中，其中便涉及到了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的规范雏形。2022 年 6 月公布的《民事强制执行法

(草案)》第 101 条采取“一般列举 + 兜底规定”的模式，规定了两种情形下专款专用资金可以豁免民事

执行，第一种是一般性的列举性条款，即：为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或者公共服务职能，且为这两种职能所

必需的财产可以豁免执行；第二种是兜底性条款，即：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基于公序良俗不得

执行的可以豁免执行。实际上，专款专用资金的设立目的和专门用途往往带有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属性，

101 条的规定恰恰是切中要害，能够准确总结专款专用资金的特征。此外，对比前述《查冻扣规定》，

兜底性条款的范围也有明显扩大，尤其是公序良俗的纳入可以说为专款专用资金的判定提供了更加灵活

的依据。实际操作中可以考虑作为单行的专项裁判规则或作为《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 101 条的配套

性司法解释，对法条未清晰阐明的事项做出回应。 
其次，对于专款专用资金的认定，应当明确需结合涉案账户是否为专用存款账户、资金来源、资金

支出是否符合初设目的、资金使用上是否存在特定性和唯一性进行综合判断。上述要件应存在相互补正

的关系。如被执行人能够出具政府部门的函件或财政拨款流水等证明力较强的证据，由此举证证明资金

来源是国家拨款，并能够举证证明事实上将资金用于符合目的的正当途径，则即便该账户并非专用存款

账户，也应秉持着重实质轻形式的原则，忽略账户问题上存在的瑕疵，坚持认定该资金是专款专用资金，

不应当仅针对账户类型展开形式审查后，便径行绕开实质审查认定涉案账户是否为专款专用资金，这样

的做法正如周玉华学者 14 所主张的那样可以避免因形式审查所导致的实体公正缺位的问题[3]。 

4.2. 运用比例原则进行规范说理 

比例原则虽然是典型的行政法原则，但对于民事执行而言，执行机关行使国家公权力协助债权人实

现债权，因而从权力制衡角度应用比例原则进行论证、说理，恰能起到规范执行权的作用。此外，比例

原则也已经被《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确定为该法的基本原则 15。比例原则的内涵是适当性、必要性和

衡量性。对于适当性，梅扬学者认为适当性原则是指国家机关采取的手段应当有利于实现目的[4]。应

当承认执行手段的目的是促使申请执行人的到期债权得到实现，但在满足该目的的同时，也应兼顾专

款专用资金背后利益群体的基本人权保障这一基本价值取向。对于必要性，民事执行应当采取对被执

行人和专款专用资金背后利益群体侵害最小的手段，当被执行人名下还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时，即便

是存在执行困难或其他影响效率的情况，也应当断然放弃牺牲专款专用资金的想法，绝不能以牺牲专

款专用资金为代价谋求执行的高效。对于衡量性，民事执行所带来的收益应当与其对所造成的损害必须

均衡，应当通过周严的论证计算出预期收益与预期损害，二者对比，权衡利害，避免得不偿失。实际上，

在专款专用资金的执行行为中，即便不予划扣，仅采取冻结措施，执行行为导致的迟延拨款、超期给付

对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的损害也是巨大的，因而衡量性要件恰恰是阻却专款专用资金被不当执行的关键所

在。 

 

 

1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最高法执监 312 号。 
14虽然周玉华学者是对执行程序中追加当事人作为被执行人提出相应观点，但由于该观点概括性较强，也可普遍引用作为其他执行

程序的论证和说理参考，并且对本文的写作也有启发，特此标明引注。 
15《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５条：“民事强制执行应当公平、合理、适当，兼顾各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不得超

过实现执行目的所需的必要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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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完善资金豁免执行程序 

目前，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程序尚属空白，有待完善。 
首先，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程序应当依被执行人的申请而启动。这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对

涉案资金的属性、来源和去向等过程性信息最为知情的是实际占有资金的被执行人，考虑到信息不对称

所导致的执行拖沓以及专款专用资金的正当使用义务人为实际占有资金的被执行人等客观因素，专款专

用资金的豁免应当由被执行人主动向执行机关提出申请，依据申请启动相应程序。 
其次，执行机关负有及时、全面的实质审查义务。执行机关在收到被执行人的申请后，应当及时、

全面审查，并且兼顾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对于资金的来源、支出情况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

主动要求当事人补充，以全面客观查明案情。此外，必要时为及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也可由执行机关

依职权主动调查。经审查属于应当豁免情形的，应当及时解除冻结措施，并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执行人

与被执行人，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 
最后，应当建立执行豁免的监督和救济程序。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必然会对申请执行人的利

益造成影响，因此应当保证申请执行人可以及时获取信息，并赋予申请执行人提出异议的权利。案涉账

户因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解除冻结后，申请执行人可以在本次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机关提出

书面申请表达异议。执行机关在受理后应审查原行为的合法性，若认定异议成立，也应在作出决定前听

取被执行人的陈述和申辩，以期全面保障双方的权益。正如邵长茂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强制执行权应当

公开公平公正行使，执行机关作出对当事人不利决定的，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5]。异议决定作

出后，应当主动恢复执行，并将执行措施的运行情况及时告知双方当事人；若认定异议不成立，也应及

时作出答复，主动向异议申请人释明理由。 

5. 结语 

近年来，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在理论上，基于当

事人对专款专用资金仅享有有限的财产处分权，兼顾维护国家权威和政府公信力，同时考虑到人权保障

优先于债权保护的原则，应当肯定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存在较为充分的法理基础。面对认定规则

的内容抽象、司法实践存在同案不同判以及资金豁免执行程序的缺失等问题，应当通过明确具体的认定

规则，运用比例原则进行规范说理，并且完善资金豁免执行的程序来有针对性地一一进行解决，进而优

化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确保制度在实践中可以更加顺利地运行。囿于案例数据量庞杂等限

制，本次研究挑选了最高院和部分高院的典型案例进行了细致分析，对于部分基层法院的案例研究不够

深入。由于年龄、阅历和经验等因素，一些观点可能不够成熟。不过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上不足之

处应当能够在后续研究中得到完善。此外，随着未来《民事强制执行法》的正式出台，已经解决的问题

将归于历史，尚未解决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和研究，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的适用才能更

加完善。 

参考文献 
[1] 叶林, 张冉. 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法理基础与优化路径[J]. 北方法学, 2024, 18(2): 5-21.  

[2] 张丽洁. 强制执行中财产豁免制度研究[J]. 河北法学, 2018, 36(12): 189-200.  

[3] 周玉华.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若干争议问题分析及修改建议[J]. 法律适用, 2022, (11): 49-57.  

[4] 梅扬. 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限度[J]. 法学研究, 2020, 42(2): 57-70.  

[5] 邵长茂. 中国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元规则[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2, 40(6): 79-9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8733

	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Study on Immunity of Earmarked Funds from Civil Enforcement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的法理基础
	2.1. 有限的财产处分权
	2.2. 维护国家权威和政府公信力
	2.3. 人权保障优先于债权保护

	3. 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存在的问题
	3.1. 认定规则的内容抽象
	3.2. 司法实践存在同案不同判的问题
	3.3. 资金豁免执行程序的缺失

	4. 优化专款专用资金豁免民事执行制度的路径
	4.1. 明确具体的认定规则
	4.2. 运用比例原则进行规范说理
	4.3. 完善资金豁免执行程序

	5. 结语
	参考文献

